附件2
关于《关于住宅小区业主大会账户资金年度审计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业主大会成立后住宅小区专项维修资金、公共收益、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上海市房屋管理局研究修订了《关于住宅小区业主大会账户资金年度审计工作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一、制定背景
2021年6月，我局制定并印发了《关于住宅小区专项维修资金、公共收益的收支情况、以及业主委员会工作经费年度审计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沪房规范〔2021〕8号），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6年6月30日。我局在总结实践经验、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对文件进行了修订完善，并拟更名为：《关于住宅小区业主大会账户资金年度审计工作的实施意见》。
二、主要内容
一是调整审计期间。考虑到部分小区业主大会账户开通不满一年即要开展年度审计工作，财务活动较少，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审计支出，将此类情形小区的首次年度审计期间调整为自开通业主大会账户之日起至次年12月31日止。
二是增加审计内容。将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对财务管理法规和制度的执行情况、资金使用过程中依法决策的程序及决策结果的履行情况、业主委员会成员及物业服务企业人员廉洁履责任情况纳入年度审计内容。同时，增加了上一年度审计问题整改情况，督促审计整改对象限期完成整改。
三是新增审计业务约定书内容。明确业委会与事务所签署的审计业务约定书应当包含审计期间、项目负责人信息、业主委员会及物业服务企业提交审计材料时间、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时间和审计收费等事项。
四是新增独立审计条款。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有关规定，明确事务所注册会计师应当恪守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与业主委员会就审计报告初稿交换意见，业主委员会意见不作为出具报告的必要条件。
五是新增业主大会账户合并及拆分情形审计要点。明确因物业管理区域调整等导致业主大会账户合并或拆分的，审计报告应分阶段披露相关资金使用情况。
六是新增不及时公告审计报告的救济途径。明确业主委员会应当将审计结果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显著位置公告，还可以采用小区公众号、微信群、小程序等线上方式公告。逾期不公告的，街镇应当督促业主委员会完成整改；业主委员会拒不整改的，事务所应当配合街镇提供年度审计结果，街镇代为公告审计结果，保障业主的知情权。
[bookmark: _GoBack]
